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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如何有效运行
高富平

□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58 条规定较为原则， 真正设立并运营个人信息保

护监督委员会的网络平台至今屈指可数。 《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

护监督委员会规定 （征求意见稿）》 试图在制度规则上廓清监委会的职责，

落实大型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义务。

□ 相较于地位的独立性， 个人信息保护监委会应更注重其专业判断的能力。

“制度规则 + 问题监督” 可能是对监委会有效运行比较可行的安排。 若平

台运营存在安全或合规风险等潜在问题， 则触发监督。

□ 依照“征求意见稿” 的制度设计， 监委会充当着监管部门与社会需要“媒

介” 的作用。 这种设计考虑到了监委会监督的乏力， 需要借助监管部门的

力量； 同时， 监管部门需要监督监委会工作， 以贯彻监管部门意志， 补强

监委会的监督短板。

  设立和运行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

会 （下称 “监委会”） 是 《个人信息保

护法》 第 58 条规定的大型网络平台的

一项法定义务。 早在 2021 年 11 月实施

后， 一些大型网络平台就将落实第 58

条义务提上议事日程， 物色人选， 酝酿

设立监委会。 但是， 真正设立并运营监

委会的平台却寥寥无几。 今年 9 月 12

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大型网

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

定 （征求意见稿）》 （下称 “征求意见

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将监委会

再次引入公众视野。

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

缘何被暂时搁置

为何 2021 年 《个人信息保护法》

实施至今， 真正设立并运营个人信息保

护监督委员会的网络平台屈指可数？ 就

笔者理解， 暂时搁置监委会设立的重要

原因是第 58 条的规定比较原则。

首先， 哪些网络平台应当设立监委

会就难以确定。 法律仅明确“提供重要

互联网平台服务、 用户数量巨大、 业务

类型复杂的” 个人信息处理者， 而“重

要” “巨大” “复杂” 都是描述性词

汇， 缺失量化标准。 即使头部互联网公

司肯定落入“大型” 范畴， 但是在相当

一段时间， 各大平台均相互观察， 不愿

意成为“头羊”。

其次， 法律仅规定“成立主要由外

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保护

情况进行监督”， 至于内外人员比例、

具体监督职责、 日常如何运行等都需要

细化等都不明确。 因此， 监委会的设立

就出现相当一段时间的“冷静期”。 显

然， “征求意见稿” 试图在制度规则上

廓清监委会的职责， 落实大型平台的个

人信息保护法义务。

大型平台监督委员会的由

来和定位

在法渊上， 将大型平台视为守门

人， 施加特殊义务的做法源自于欧盟

《数字市场法》 （简称 DMA）。 依据

DMA， 凡是提供核心服务的平台或企

业均被称为“守门人”， 其平台服务受

到更多限制。 这是一项为数字市场引入

的事前监管制度， 旨在为创新者和科技

初创企业提供竞争和创新的机会。

我国将 DMA 的守门人制度移植于

个人信息保护法， 更多是基于大型互联

网平台的治理角色。 张新宝教授在《大

型互联网平台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独立监

督机构研究》 一文中提出， “为大型互

联网平台企业施加个人信息保护特别义

务是构建治理主体多元、 工具多样的社

会治理网络的必然要求”， 是在弥补

“政府失灵”。 的确， 大型网络平台具有

庞大数字基础设施、 强大的技术能力和

复杂治理体系， 其对于个人信息收集和

使用的流程、 方式、 目的等普通用户甚

至监管机构都难以洞察。 设置由法律、

技术等领域的外部专家组成的独立监督

机构， 可以弥补政府在监管专业性和渗

透力的不足， 更好对其个人信息保护情

况进行监督。

从第 58 条及“征求意见稿” 对监

委会地位和职责的规定来看， 监委会与

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简称

GDPR） 的数据保护官制度类似， 强调

对数据处理行为合法性独立监督。 差异

在于 GDPR 的数据保护官是对所有数

据控制者和处理者的普遍要求， 其主要

职责是独立地监督控制者和处理者对个

人数据处理的合规性， 一方面对数据主

体负责， 另一方面充当监管机构的联络

点， 赋予数据保护官独立监督人的地

位。 而设立监委会则是大型平台的特殊

义务， 其出发点是将平台的治理责任延

伸至个人信息保护， 以独立机构的方式

对平台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监督。 无

论哪一种制度， 能否有效地监督取决于

监督者的独立性和监督能力。

监委会应更多应发挥专业

判断能力

监委会能否发挥作用， 关键在于其

独立性， 能够以独立的专业判断提出监

督建议。 “征求意见稿” 也对此重点着

墨， 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监委会及其

成员独立性： 要求外部成员占比不低于

三分之二 （第 3 条）， 成员设有明确的

限制条件且有应当保持身份和履行职责

的独立性要求 （第 4 条）； 建立任期制

度， 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第 10 条）； 监

督委员会主任由外部成员担任 （第 9

条）， 明确监督委员会独立履职不受干

扰（第 22 条）； 监委会有权向平台提出

监督意见 （第 18-20 条）， 监督委员会

独立履职不受干扰 （第 22 条）， 平台应

当提供履行职责所需的工作条件和协助

（第 23 条）。 显然， 这些规定旨使监委

会的委员和监督工作的独立性。 但是，

监委会的委员是由平台选聘的， 监委会

成员是接受平台委任进行监督工作的，

在履职过程中不可能不考虑这种选聘关

系。 再加上， 成员还可以适当取酬 （第

7 条 ）， 这使得委员与平台仍然存在

“站位” 问题。

在笔者看来， 既然监委会是从平台

治理责任出发的一种设计， 那么监委会

更多应发挥专业判断能力， 以帮助平台

更好地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和安全管

理工作， 使平台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有

实质性的改善。 因此， 对于监委会的独

立性不能期待过高， 相较于地位的独立

性， 应更注重其专业判断的能力， 能够

期待的是， 监委们能够依据法律精神和

要求对平台的合规性作出中立的判断。

发现潜在风险和问题是监

委会有效运行的关键

个人信息保护是一项复杂工作， 渗

入到企业业务各个环节， 对于个人信息

保护的监督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

能力。 “征求意见稿” 对监委会成员提

出了资质要求 （第 5、 第 6 条）， 以确

保监委会成员具备实施监督履职的能

力。 例如， 成员应“具备履行职责的专

业素质， 熟悉个人信息保护、 数据安全

相关法律法规、 国家标准等， 从事个人

信息保护相关工作不少于 3 年”。 为了

落实监委会工作， “征求意见稿” 明确

列举监委会监督事项 （第 13 条， 共 14

项 ） 和监督委员会成员职责 （第 14

条）。

问题在于， 有能力的监委会成员是

否真的可以履行这些监督职责。 需要考

虑这样的可能性： 第 13 条列举的监督

事项涵盖了个人信息合规的主要环节，

对这些事项的监督相当于企业内部合规

委的工作， 是常设机构才能胜任的职

能。 以外部人员为主的独立机构的工作

方式为会议形式 （按第 15 条规定， 监

督委员会应当至少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定

期会议）， 尽管有临时会议安排， 但是

要胜任日常监督事项， 对监委会而言可

谓一大挑战。 也许， “制度规则+问题

监督” 可能是监委会比较可行的安排。

也就是说， 监委会的常规监督事项主要

限于平台制定的或实施的各项制度规则

或政策是否合法合规。 若平台运营存在

安全或合规风险等潜在问题， 则触发监

督。 让监委会主动发现问题， 实施监督

的可能性几乎很小。 而发现潜在风险和

问题是监委会有效运行的关键， 这可能

需要依赖平台自身主动提出或者由外部

投诉触发监委会的监督。 监委会能否预

判潜在问题， 是监督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的关键。

监委会在治理体系中的角

色定位

与 GDPR 的数据保护官制度不同，

我国的监委会是从大型平台特殊的治理

责任出发的一种制度设计， 因而应当进

一步思考监委会在治理体系中角色和定

位。 人们已经认识到， 个人信息保护问

题本质上是要协调个人信息处理中的个

人隐私保护和企业利用的矛盾， 因而这

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执行法律或合规的问

题， 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质性地保护个人

信息权益基础上， 允许企业 （包括大型

平台） 合规利用个人信息， 以实现数据

社会价值。 因此， 平台监委会应当成为

一种独特的平台治理角色， 构建既能平

衡个人信息权益， 又能实现个人信息要

素化利用的治理框架和体系。 毕竟， 平

台集聚和形成了大规模可用数据资源，

如何发挥这些数据资源的社会价值， 也

是当前我国实现数智化转型的迫切任

务。 在这方面， 我国还没有形成可为各

利益相关方接受的治理规则， 平台无疑

担负着数据社会化利用探路者的角色。

依照“征求意见稿” 的制度设计，

监委会充当着监管部门与社会需要“媒

介” 的作用。 “征求意见稿” 规定： 监

委会向平台提出监督意见在得不到有效

处理时， 监委会可以向所在地省级网信

部门报告 （第 19、 第 20 条）； 网信部

门对监委会的设立、 运行和工作情况履

行监督职责 （第 25-28 条）。 显然， 这

种设计考虑到了监委会监督的乏力， 需

要借助监管部门的力量； 同时， 监管部

门需要监督监委会工作， 以贯彻监管部

门意志， 补强监委会的监督短板。 若此

种力量传导和补强作用能够得到有效发

挥， 无疑将形成从治理角度定位的确保

大型平台监委会作用有效发挥的一项重

要机制。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机制不

应一味地维护个人权益， 还应当维护社

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实现平台数据的

社会价值。 因为， 平台治理及个人数据

治理本质上是协同不同利益相关者利

益， 使平台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 符

合社会整体利益。

在这方面，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58 条规定平台应当“定期发布个人信

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 接受社会监督”，

也被“征求意见稿” 转接至监委会应当

接受社会监督 （第 24 条）。 但这里的监

督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仅关注个人利

益， 而是应当包括各社会主体对平台数

据的需求或者平台数据社会化利用的诉

求。 也许这样的转接可以进一步强化监

委会治理角色， 让其成为社会利益的代

表者参与平台治理。 不过， 这可能会改

变或超越第 58 条的初衷， 完全从治理

角度出发定位监委会角色。

综上， 我国的大型平台监委会制度

借鉴于数字市场治理， 而目标是监督平

台个人数据利用合规， 无论是从保护个

人权益， 还是保护社会利益出发， 监委

会的独立性和监督能力是关键。 若要使

监委会成为平台数据的社会化利用治理

框架的一员， 则需要超越“个保法” 在

更高层面进行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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